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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內進行完fife,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。所 

« 闌 於 這 一 點 ， 我 的 結 論 是 決 議 案 中 如 果 

不能載入更確定的辦法，安全理事會s"理事 

方面如果覺得可以，而El願意聲明他們的了 

解，卽第四（己）分段的用意是一切有鬭地 

區的荷蘭軍隊(不僅荷蘭當局)應於選舉完成 

之日撤退。這至少是一個有用的舉動。 

上 述 點 我 認 爲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把 自 己 的 

'决議案草案與新德里通過的決議案作比較時 

所應注意的主要事項。我認爲理事會應重親 

下 述 事 實 通 過 新 德 里 決 謠 案 的 會 議 係 根 據 

聯合國原則而進行的，這個會議深覺如對於 

印度尼西亞情勢不;1照聯合國憲章原則加以 

適 當 調 蔡 則 對 該 代 表 的 本 國 內 將 來 可 能 發 

生的任何情事，都負有重大責任。 

最後，我要論到與'决議案本身無繭的一 

點，但因理事會其他理事無疑地已注意到， 

我想得到一些關於這件事的情報。在安全理 

事會上次會議所分發的文件屮，我注意到锌 

旋委員會遞送理事會一項通訊，其屮有關與 

現在被拘禁於共和國若干地方的共和國領袖 

之來往文件J i t及理事會在上星期某次會議 

[第四。一次]中亳無疑問地通過的關於促成 

共和國代表訪問成功湖的建議。假若可能， 

我想請問荷蘭代表，除了委員會目前所僅有 

的資料之外，有無可以補充的情報。依據這 

些文件，委員會已經知道閬於促成共相國代 

表前來成功湖之便利，荷蘭方面尙未作有任 

何决定。這大約是一月二十五日的愔報。 

荷蘭當局現在也許巳能發表其決定。縱 

係如此，這種遷延已是相當嚴重的事件，因 

爲共和國代表所需要的便利等於是安全理事 

會的耍求。我相信珲事會一定願;1齄到荷闞 

代表的解释。 

我目前耍iS:的話吿一段îS。閟於理事會 

目前之聯合決議案草案如有其他修正提出， 

我保留苒度發言的權利。 

主 席 理 事 會 現 將 散 會 ， 將 於 午 後 三 時 

艇攛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。 

午傻一時歆會。 

第四百零五次會議 

一九W九年一月二十七a星期 

千後三時在*i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(加拿大)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加 拿 

大、屮國、古巴、埃及、法蘭西、那威、鳥克蘭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相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
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議 亊 3 程 輿 第 r a 〇 T O 次 會 議 同 [ S / 

Agenda 404]。 

四.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

經主席進精，漢大利亞代表Mr Hood, It 

利 時 代 表 M r van Langenkove,细勻代表U So 

Nyun，印度代表‧SV BenegalRama Rau,^§i代表 

Mr van Roijen, ^ 侓 賓 代 表 M r 2̂《/«，印度尼 

S 亞 共 和 圃 代 表 M r Palar均就安全理亊會 

眸。 

主 席 依 照 向 例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發 言 

採用次第傅譯，其他發言人則均用卽時傅譯。 

U So NYUN (緬甸）鑒於中國、古巴、《j5 

威及美利堅合衆國四國代表提出於安全理事 

會之決議案所造成的局面，本人茲代表緬甸 

聯邦政府再作一項聲明。 

我耍提出的聲明是以一個重大事件爲背 

景，那就是最近在新德里舉行的印度尼西亞 

會議。我們對於此次的會謠，由於下列事實 

而 益 增 繭 切 敝 國 璁 理 一 月 多 前 — — 確 切 地 

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——致面印度總 

理尼赫鲁，其屮除對荷蘭的侵赂行爲及印度 

尼西亞領袖的被捕事件表示震恐與憤慨，並 

對尼赫'"S對於這些事件所發表的公開聲明表 

示擁謹外，還建議印度應該發動立時召開反 

對荷闥'侵略各國的會議，尤其是亞洲S"國， 

討論援助印度尼西亞人民英勇抗鬭帝國主義 

的侵略所應採取之步驟。敝國總理並表示， 

緬甸對於所決定的任何辦法均願充分盡其職 

責。因此，敝國政府得出席參加最近舉行之 

新德里會議，並參預通過一月二十二日的決 

議案，深感快慰。此項决議案的副本，安全 

理 事 會 現 巳 接 到 [ S / !
2 2 2

] ,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並 

曾慷慨地說及這是傲得尊重的一個文件[第 

四〇三次會議〗。 

今B散會前最後發言的澳大利亞代表， 

對新德里决鵰案作了一個很資明的分析。他 

進一步將新德里決議案及目前的決議案草案 

作了一個極有益的比较研究。我願步彼後廑， 

促請安全理事會在目前討論的聯合決議案草 

案之最後形式中採入新德里'决議案草案内極 

多旣富建設性而又極温和的提議。 

在這件任務中，安全理事會幾位理事發 

言的態度與內容，給我很多鼓勵。英聯王國 

代表的意見令人十分快慰，他說聯合決議案 

草案提案人及參加新德里會議各國處理這個 

問題的態度原極相同，所循的途徑也很一致， 

事實上兩者之間在最初並無基本之不同，原 

则上都認爲荷軍必須撒退，並認爲在外國軍 

隊佔倾之下舉行選舉是不對的。；S見分歧之 



處係在時間問題方面，聯合决議案作者的動 

機是提防調解 I I方通^中行動遇急及期望過 

*的危險。聽通英聯王國代表的演詞後，我 

們 得 到 一 種 印 像 ， 那 就 是 個 決 璣 案 草 案 並 

非不能修改，祇耍行得通，他將歡迎任何修 

改。 

叉：國代表在這方面的言論同樣地令人髙 

興 ， 因 爲 他 聲 明 聯 決 謠 案 草 案 不 過 代 表 討 

論的另一階段，並&不一定是最後階段,其提 

案人將十分歡迎交換; t見及其他建議，就那 

等 於 這 個 决 議 案 是 可 能 加 以 修 改 的 。 我 很 

高舆這種假定已經得到證實，因爲今晨我們 

镀 悉 聯 ' 决 , 案 的 提 案 人 行 將 提 出 若 干 修 

正。我對於此事目前不擬多作討論，祇欲指 

出 聯 决 遴 案 的 提 案 人 已 綞 表 示 願 意 接 受 

先我發言的各位所一苒耍求的修正。這是一 

個 步 驟 ， 不 過 祇 是 一 個 步 驟 而 a , 我 不 能 把 

它估價得更『3。這個步驟方向正確，實値得 

再進一步的探討。 

我們旣已有了這許多的諒解，對於彼此 

的; t見旣能如此尊重，處理問題的態度又如 

此相似，在原則上又如此一致,彼此間又有如 

此的善 , t r ,各方又如此懇彔地企求間題的解 

决，我們斷锥相信合理的解決遠是遙遙無期。 

我已經過，新德里決議案極爲温和。等 

我請求修正目前的聯合決議案時，我還要詳 

詳細細地論到t。在目前我祇欲這樣aft新德 

里决議案之所以故; t温和，乃因其中所載各 

項提議的起草人都是負責任及瑯重其事的政 

綠——我甚至可以充滿敬意地sft,也們都 

是頭腦淸醒的政治家。這十九國的代表代表 

卞數以上的人類。他們會聚起來，用最現實 

的態度來處理一項不僅會搔亂遠束和平，而 

H會搔亂世界和平的問題。他們預備依照聯 

國憲章的原則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。他們 

充 分 承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權 威 ， 他 們 深 明 所 代 

i!c 國對聯合國所負之责任與義務。 

凡是理1^健全的人都能承eg目前不是吹 

毛求〗ie彼此《I責的時候。在無理的侵略行動 

所引起的極端憒慨之屮，每一個覺得有理發 

表強;toii'論的國家都已發表了，我們現在巳 

經過了邪個階段。我們應該就事論事。我們 

不要再談已往，應該進行當前的要務。因笃有 

新德里會議作背景來審議目 i l的聯合決11案 

草案,這個問題已經產生了一個新鲜局面。我 

們在 i l裏協助安全理事曾，與它合作，設法 

調^現仍無可否、地存在>§-的紛爭。 

我們就現狀來開始審議，對於造成現狀 

的 î i"種*件不加批評或分折。目前的愔形是 

如化7 H 前 的 愔 形 是 共 和 國 頜 土 之 最 重 耍 

部份包括日惹特區（Residency of Jogjakarta) 

在內，都在荷蘭軍隊佔領之中，印尼共和圃 

主席、總理及其他颌袖與政府官員尙未釋放， 

共*1國政府在若干區域內已陷於停頓，m於 

和國政府之合法性或合法存在業已提出擬 

問，共和國政府與外界已被完全截斷，荷蘭 

玫 府 所 施 行 的 貿 易 限 制 實 際 上 等 於 經 濟 封 

銪，荷躕軍隊的軍事行動仍在進行。 

這個情勢的另一面又是如何？我們知道 

和國軍隊據報正在企圖收復失十，他們:g 

行"焦土"政策，游撃戰耱撩進行；橘椟被炸 

毁；其他破壊行勖耱接發生，路道被毁，使 

荷軍不能安全調動，報復行爲不斷發生。一 

般言之，在佔颌區内奄無法律與秩序可：,經 

濟困難極大，荷蘭軍隊不能保讓各區域的普 

通人民，事實上，佔頜區域的民政工作業已 

無法進行。 

我們應該如何收拾這個殘局，造成一個 

新的鞏固局面，以應付過渡JK>期之後立將迻 

生的情成上的緊?fe?必須耍做的第一件事就 

是释放被捕的政治fïA袖及官ii,使-K得到完 

全自由，不僅是荷爾當局所願窓給與的"有限 

制"的自由，然後他們纔能恢復其正當職責， 

行使其正當權力。當事兩方間如有一方仍在 

桎梏之中，或僅享有表面的自由，異正的談判 

無從進行，正當關係亦無從建立。 

» ! S 如 英 聯 王 國 代 在 其 一 次 演 詞 [ 第 四 

〇 〇 次 & 議 ] 屮 所 適 當 地 指 出 的 ， 我 們 還 得 

公 開 地 堅 請 释 放 這 些 領 袖 與 政 府 人 M 實 在 

是極小幸的事，因爲爲表示誠意起見，這是 

能夠做到的，也是應該做到的最低限度。 

國代表也說遒[第四〇二次會議],sife判前的 

第一要件就是重立印度尼西亞方面的地位， 

使其頜袖能與對方進行自由談判。這是某本 

的常識，因爲除非立時無條件地释放印尼領 

袖，談判就無法開始一一更談不到有所成就。 

事實上，老早就該释放他們，我S可鄭重地 

iê ,目前之決讒案草案以及新德里決議案在 

他們不知情及未在場的储《下，根本就不應 

該起草的。 

第二件顯著之事實卽係多數共和國領士 

的重要部份仍在外軍佔頜之下。沒有任何國 

家 能 在 這 種 性 質 的 政 冶 強 迫 之 開 始 談 判 ， 

更談不到訂立協定，這是一件明顳的基本事 

實 ， 根 本 用 講 的 。 所 以 原 則 上 每 個 人 都 

承 荷 蘭 軍 隊 必 須 從 所 佔 颌 的 共 和 國 颌 士 撒 

退，有人主張立時辦到,有人說終於辦到，尙 

有見解温和的方面認爲撒退應於一定時限內 

逐步實行，敝國政府亦爲後者之一。但是有 

個例外,就是在日M的軍隊必須立時撒退。所 

—〇 



諝曰惹者，个僅指這個城，並且也指B惹特 

區，均應立卽交還共和國。沒有這個特IS，日 

惹城就無法生存，因爲日惹城完全靠特區供 

袷，就印尼共和國來說，如果沒有這個待區， 

曰惹就等於不存在。 

閬於其餘被佔頜之锒十.，新德里會議提 

出極温和的靖求，卽荷軍陸糖撒退，並非立 

時撤退，並缜依照安全理事會指定機饞所規 

定的條件——但有一項預定的條件，卽確定 

—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爲限期。 

撤退軍隊問題似爲鹆個間題之植紐。所 

以,聯â>'决議案草案並未確述荷軍的撒返，讓 

我們從'决議案草案的序豸及若干施行部份屮 

來推想該决議案隱舍着撒退荷軍的用；t̶̶ 

在 不 可 預 見 的 將 來 中 一 個 未 定 的 B 期 一 這 

奥是不幸得很。事實上美國代表在其上次演 

詞[第四〇二次會議]曾特別聲明，安全理事 

會的問題不是荷蘭軍隊的應否撖退，而是撤 

退的辦法及時間問題。倮撤返軍尿這樣重大 

的問題，依我們的意見，應在決議案中特別 

指明，不要僅恃想倮及推測。因此我們靱爲 

埃及代表對於'决議案草案把撒軍問題"怕羞 

似地放在一個看不見的角落裏"[第四〇三次 

會議]的倚形表示不滿，班所當然。 

荷軍耱棲佔倾共和國領十，與將此頜士 

歸 還 和 國 及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的 誓 言 顳 然 絕 小 

相容。 

聯合决,案莩案及新德里決遘案雖然都 

認爲酶時政府應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成 

立，新德里決議案建議荷蘭軍隊的撤退鹰在 

同曰完成.而聯合决議案挲案則並未規定時 

限，任何稍具權威的政府能在外國軍隊活勐 

於其詧糖區域内之情形7«適當行使職務，m 

是不可想僳的事。 

聯合决議案草案及新德里' 决譏案亦沟確 

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爲選舉日期。根據新 

德里建議案，彼時共和國頜：J:內當無荷釅軍 

隊，但據聯合決讒案^案，若干共和國領士 

或者仍在荷蘭軍踩佔領之下，因此在槍桿威 

脅下間接地或不知不覺地但是必然地影響到 

選 舉 的 桔 果 。 我 們 完 全 相 聯 合 决 譎 案 草 案 

的起草人决無此意,但是撒軍日期如不確定， 

這種锗果恐難避免。我的顧盧還不Jk於此，我 

覺得撒退軍隊的日期如不確定，無論梆合决 

議案草案作者的用意如何，無論其實際施行 

情形如何，依據决議案的規定，理論上—— 

我重複地說至少是理論上一一茚在聯合决饑 

案草案所預期的主梗移轉之後，荷臞軍隊的 

全部撒返並無保證。 

至於主權轉移問題，決讒案草案的規定， 

誠如印度代表所â [第四〇三次會議]具有相 

當伸縮性，以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爲最後限 

期，而新德里決議案划明白指定一九五〇年 

—月一日的時限。從現在到新德里所定時限， 

差不多有一年之久，假如具有aiïï: ,則主權 

移轉的完成確有充分時間。全世界殖民統冶 

的歷史昭示菩凡，管理國一旦決定以獨立拾 

與其所管理之非自治颌士後，1&"早實行愈好。 

緬甸、印度及巴墓斯坦，都還記得英國準備 

陸模實現自治的諾M所引起的不良影鏢，這 

種政策之缺乏確定性不惟不發生鎭靜作用， 

K 足 助 廬 的 期 待 時 期 屮 的 不 安 與 l à 動 ， 

使自由的騸爭愈爲強烈。 

雖然在情緒高81的地方，相當的小心是 

鹰該的，但我們不應該一一假如我可以借用 

埃 及 代 表 的 用 語 [ 第 四 〇 三 次 會 議 ] - — 人 

通度表示妥協ftS神的錯â^。 

關於擬議的嗨時政府我願葸貢獻一點意 

見。沒有印尼共和國參加而由荷爾單方面成 

立的政府,決得不到任何尊重或擁護，甚至 

於承認。鬭於臨時政府的談判應該與印尼共 

相國進行，那就是^，甓方參加的談判。 

聯合'决議案困難極多的又一部份，係荷 

闉方面停止軍事行動及印尼共和國方面停止 

游》戰爭的問題。S個問題《及荷蘭撒退軍 

咪問題和政治解'决問題都彼此相連，不能分 

開。我們應該規定一項有效的保障，使荷蘭 

軍事行動縱在技術停戦之後，小得藉口維持 

法律與秩序而重行出現。 

關於游擊隊停 J h 活動以後的處 s 問題也 

須耍規定一個辦法。靖問諸君,游轚隊究覔是 

些 什 麼 他 們 不 是 爲 自 由 而 奮 f e a 的 印 度 尼 

西亞民族主義者麼？如同荷蘭人抵抗納粹一 

樣 麼 7 他 們 將 於 何 時 停 J h 作 戰 7 我 們 何 可 

以合理地期望他們停戰7他們是否會得到人 

赦？他們願意解除武装而坐待g荷蘭軍事行 

動以某種形式及某種理由再行爆發-自己陷 

於一錄莫展的危險麼？根據聯会决議案—-案 

的規定，我們櫬想荷蘭軍隊，至少其中一大 

部份，縱在停止軍事行動以後也不會解除武 

装,而耍暫時保留着協助維待法律及秩序。荷 

蘭對於:!t所剝奪的人民有權利來宣講道德生 

活嗎？ 

對於上述這些問?E的答覆，是規定日期 

早將荷酾軍隊撒退，有如新德里'决議案所建 

謠的，如果一無確定日期地拖延撤退，政治 

解决勢將失敗。 

今後我還要對安全理事會談到聯合决^ 

案&-粱中的其îife荞干事？！。 ffn前我僅將再 

論一點。 



鬭於我所耍談的一點，我完全賛同澳大 

利 亞 代 表 在 第 四 〇 四 次 會 議 中 所 發 表 的 意 

見。聯â "决議案草案屮規定，聯合國印度尼 

西亞委員會對於將要歸 s 共和國地區内的居 

民 ， 可 以 爲 促 進 其 福 利 計 建 議 經 濟 設 ̶ ̶ 

我 要 « 重 這 " 可 以 " 一 語 。 此 項 規 定 完 全 不 

妥。這種規定應該是命分性質，不應是隨時 

性質。全世界都知道荷蘭對共和國實施許多 

貿易限制，其實際效果等於窒息性的經濟封 

鈹。這些限制都應該立時撤除。共和國應該 

得 到 經 ^ 資 源 ， 方 能 生 存 。 

" 我 早 一 次 的 聲 明 [ 第 四 〇 〇 次 會 議 ] 

中，對於荷蘭文化與文明的屨史，已經表示 

過推崇。我想我們期望荷蘭入將其本身如此 

愛好的自由給予他人，在遠束促進他們在自 

己國家中謀求實現的和平與安全，當不爲通。 

在人類歷史屮曾有比荷蘭更強大的帝國，因 

爲谟視歷史的般楚,結局是遭致可恥的大禍。 

今日瀰漫蘧個遠東的民族意識的狂潮，無人 

能夠阻止。荷蘭人在他們統冶如此之久的土 

地上將要如同其他若干帝國一樣，留下他們 

文化與文明的遺跡，我相信§‧受過他們管理 

的颌土，對於在殖民地期間所鐮行政經驗與 

専門知識的利益，不至於不知成激。過去荷 

闞 人 所 耕 的 都 已 收 稚 了 。 我 請 間 你 們 ‧ 我 

們是不是可以假定，在桔束其統治的時候，m 

憶到他們也曾經耕転而不望收獲，不亦是一 

件快事麼？ 

主 席 我 現 在 願 加 拿 大 代 表 資 格 ， 對 

中國、古巴、那威及^利堅合衆國提交安全 

理 事 會 的 關 於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領 的 聯 決 議 案 

草案作一簡短聲明。 

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印 度 尼 西 亞 爭 端 之 

際，也如同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其他案件一 

樣，加拿大代表画贊助謀求實現停戰及恢復 

和平與秩序以爲協商解' 决辦法的必耍初步條 

件之提案。我們尤其願望印度尼西亞的戰事 

卽行停止，恢復正常狀態，俾雙方可侬復談 

判，Ja解决目前困難。我們所企求的是恢復 

談判，以求從速建立印度尼西亞之民主獨立 

政府，與荷蘭王國結合。我們相信聯合決議 

案草案的用意卽在此，所以加拿大代表國願 

'意擁謹。 

各提案人所分發之草案[S/1230]對原案 

確有閬明及改進，故應予通過。關於决議案 

草案第四（戊）段之具實意義，我有些懐疑， 

爲着明晰起見，等到審議此段時我將提出修 

正案。同時，擬請秘書處分發我的提案 [S / 

1232]。 

我 祇 須 補 充 說 一 句 加 拿 大 代 表 M 完 全 

承認，爲铉助镀致印度尼西亞間題永久解'决 

的任何决議案之是否有效，有賴於當事楚方 

對於决議案的接受,及實施其規定時的合作。 

在對於該决議案草案表示贊助之前，我們貧 

仔細加以審査，看它是否能提供合理及可行 

的基礎，可使雙方協商永久的解決辦法。我 

們相信該決議案確能提供解决的實際基礎， 

我們將要投m'贊成，並且推薦雙方接受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我 對 於 

屮 國 、 古 巴 、 美 利 堅 衆 國 及 那 威 等 四 國 的 

聯合决議案在安全理事會内引起的討論，曾 

予密切注意。 

亞缃各會員國在討論中所佔的顳著地位 

給我極深的印像。他們的言論反映最近舉行 

的新德里會議。t們的出而干涉，其動機確 

属激昂慷慨。這種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表示 

的伺情是極合理的，極易了解的。我可否指 

出，這種情緒他們雖較他人感覺尤深，但是 

並非他們所特有的，在座的每個人無疑地都 

有同感。 

這次的辩論又證明了另一事實。安全理 

事 會 的 與 正 性 質 從 沒 有 這 樣 明 顯 地 表 現 出 

來 主 要 地 是 一 個 政 治 機 構 而 不 是 法 律 性 或 

準法律性的機構。感動各理事最深的乃是我 

上面所說的情緒，那就是由於種族間的親近， 

類似的處境，或者共同偏見的存在而產生的 

同倩心。也有若干人是受主義方面的考盧或 

政治機會主義所驅便。再者，憲章中所規定 

的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則幾乎無人提及。對 

於國際法的尊重似乎完全沒有顧廬到，至少 

可以說這種考廬已經退到不關重要的地位。 

比利時代表團因爲提起了這一點，結果受到 

奚 落 ， 縱 然 不 算 嚴 重 ， 好 像 是 在 討 論 之 屮 

提出了不相干或陳鹛的考盧。 

這種態度自是可以了解的，並 a 在某種 

限度 j a內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們所代表的各政 

府都商盼满足輿論的洪潮，因政府的新陳代 

謝均以輿論爲轉移。此種趨勢雖然極易了解， 

而且不應完全鎭遯，但是也有危險的地方，它 

可使安全理事會探取輕率的或武斷的决定， 

因而有遭遇失敗及損及其威信的危險。 

憲章明定聯合國必須遵依正義及國際法 

的原則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。這是常常被 

人遺忘的一項基本原則；但是在憲章開宗明 

義的起點就定下這個原則。 

我現在耍談到第三點。我們在印度尼西 

亞問題中所遭遇的困難，與我們追求的目的 

無關，我們的困難是達成目的的方法。無人 

否認我們的目的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解放與 

獨立；但是關於逹成目的的最好辦法則意見 



各有不同。就在a方面，他們也祇在一件事 

項上有主要的差別，那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 

國 政 府 在 解 放 過 程 屮 的 任 務 之 範 園 大 小 問 

題 。 有 人 爲 它 應 該 有 一 個 重 耍 的 任 務 ， 另 

有人則不以爲然。實際上，關於印尼共相國 

政府應盡的任務有一種客觀的決定方法，那 

就是到現在還沒有用過的自由選舉。現在一 

般都已承認此項選舉應卽早日舉行。 

因此，閼於党取解'决辦法的先後步驟，籯 

見 並 不 紛 歧 一 是 成 立 臨 政 府 ， 二 是 舉 行 

自由11舉，三是成立聯邦國，四是移榑主權 

與聯邦國。不僅對於解决辦法的步驟並無異 

見，卽對於時間先後問題亦無爭諭之處。關 

於安全理事會的權限問題，雖已明白提出保 

留意見，但對於理事會採取適當方法Ja協助 

镀致解決一點，則並無反對者。 

意見一致的範圍旣然如是廣泛，我們所 

遇嚴重困難的起源究竟何在7我 f i得主要的 

困難係與理事會干預的方式有關。 

聯合決議案草案的提案人確已表現充分 

的温和態度。可是，除了我已提及的主要因素 

外，他們在决璣案屮保持着若干就決議案目 

的來《iê是次要的因素，而且是僅能引起糾紛 

與困難的因素。有的理事想要坩加新的因素， 

有的願使決議案有一種威«性。 

理事會在巴勒斯坦問題方面已經有過威 

脅性決議案的經驗。它以爲僅恃強硬的口氣 

卽能獲得,重，但在事實上，用; â 種方式所 

得的唯一結果，反是便人注意到這個組蛾的 

無力實現其威脅，因此損害了它的威M。 

理事會處理瑢什米爾問題時比較謹愼， 

這種謹愼最近巳經祷到成功的桔果。在那個 

問題上，t也遭遇着障礙，甚至還遇到拒絕。 

可是,聯合國印度-巴某斯坦委員會認爲沒有 

採取恐嚇態度的必要。委員會本着耐心審愼 

及外交手腕行事。就我而言，我希望安全理 

事會在印度尼西亞的機構應以該委員會爲模 

範，主要地必須明白，t的機能不是一憫公 

共檢察官的機能。 

理事會必須應付極難辦理的問題，這些 

問題往往激動羣情及輿論。不過各地反響的 

程度不同而已。在每個國家都有各種不同的 

傾向，有些相當温和，有些則趨於極端，理 

事*及其機構務須注意不-太-挑動極端傾向， 

而要鼓勵温和的傾向。這種目的確非大家都 

懐抱着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向 

來毫不保留地鼓勵極端分子，他們這種直率 

的一貫政策是無可否認的。雖然理事 i"多數 

理事並未受同一考盧的驅使。所以鬮於iS— 

m,他們應該自問其决之效果如何。 

我對於印度尼西亞的政治情形不如對荷 

蘭情形邯樣熟悉，但身爲鄰國之人，我知逍 

荷蘭議會制度與民主機構的實施情形。Mr 

Palar也知遒)^種情形，或者比铰我們多數人 

遼淸楚些。此種制度在荷蘭也如在敝國一樣 

已有悠久的歷史，根深蒂0。我們都同屬於 

民主餍史悠久的國家。 

我可否請求理事會思索一事。荷蘭政府 

之印度尼西亞政策一一此時我不考虜其優劣 

程度如何——並非武斷决定的。它得到幾乎 

是國會全體的贊助。所以，如果政府之存在 

有賴其信任之機構認爲不宜變更政策時，政 

府卽無權變更。是這個問'題中的一個因素， 

其重要不下於印度尼西亜入民的》诚望。理事 

會如欲完成一項有用的任務，不應忽略此一 

事實。理事會應該明白，它的任務不在試圖 

強施多少有武斷性的决讒，而應該一本堅毅 

忍耐的精祌，兌取異正建讒性的解决.凡對 

本 間 題 有 i l 的 一 切 因 素 ， 都 應 一 一 顧 到 。 t 

採取任何行動時必須充分認識自己的責任， 

並&鑒於過去的教訓，應該切記近 tn所遭遇 

的偸快與苦悶的經驗。 

敝國不復爲安全理事會理事國，鄙人論 

調或有盛氣凌人之嫌，深望理事會寬恕我的 

坦率，窓諒我的愚鉞。 

Mr VAN ROIJEN ( 荷 蘭 ） 今 晨 有 一 個 包 

含數項重要修正案的文件[S,/1230]送到安全 

理事會。在午後一時至三時的期間，我曾設 

法 用 電 話 接 觸 敝 國 政 府 ， 以 求 得 到 ^ 對 些 

修JF案的窓見，所惜由於技術上的困難，電 

流發生障礙，未能與海牙Â話。假如我能夠 

等锼得敝政府對修正案;t見之後，再對安全 

理事會當前的聯合决議案草案提出聲明，本 

人非常銘感。因此，在原提案人明白解釋各 

修正案後，我如能獲得二十四小時的延:^ ，再 

提出聲明，對於安全理事會將感激不盡。 

主 席 理 事 會 § " 代 表 已 經 聽 到 荷 蘭 代 表 

âft明他現在所處的困難。根據議事規刖第三 

十三條,延會動議應該不加辯論卽予表决。但 

在目前情形之下，我們也受到第三十八條規 

則的限制，該條規定須經安全理事會理事之 

請求始能舉行表決。本人以理事會主席資格， 

認爲我們處理本案應^循的適當程序，係齄 

取提案人對所擬修正案的目的與範園以及其 

理由加以說明。經此,兌明之後，我認爲應該 

給予荷蘭代表一個機會，俾將修正後連同其 

理由報吿其政府。一俟修正案提出後，我們 

就可以延緩討論及表決，至明日午後苒舉行。 

這個辦法似甚適當。若無反對，我就如此進 

行，並;靑修正案提案入sg;明問題'之各點。 

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自從屮國、古巴、那 

威及美利堅合衆國四代表豳於一星期前提出 

聯0"決議案草案以來[第四〇二次會議]，安 

全理事會中已舉行充分及有建設性的辩論。 

此外，我們又接到印度總理的一項重要來文 

[S/1222],他以新德里會讒主席的資格將該 

會議所通過的决議案送逮理事會。本決議案 

草 案 提 案 人 同 意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數 項 修 

正，均載於文件S/1230內。 

如上述文件所示，我們提議修正决議案 

草案的三段。第一項修正發生於第二段，實 

際上包含兩點。在原草案中我們在論及释放 

政治犯之後，曾lft，"准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

政府之官員立時返fël日惹[Jogjakarta]。"我 

們現在將此項摺詞改爲"協助印尼共和國政 

府官員立時;《I囘 "等g&。此項改變僅爲 

文字上之改錢，其目的爲改良決議案的文體。 

我們覺得修正案所用的措詞與有閬V；員的尊 

嚴比较切合。 

同段屮之第二項修正係閼於原案所稱 i t 

和國政府官員應卽恢復其職掌,"包括日惹城 

之管理"一語。我們現在提議改用"日惹區" 

以代替"日惹城"。 

理事會^代表會注意到新饍里決議案用 

"El惹特區"一語。本决議案提案人不甚明瞭 

該項用》,的確實意義，所以提議改用"rj?ij 

區"，包括曰惹城及其鄰近地區。 

其次我們提議修正第四段(了）。此項修 

正仍與我所謂決議案的體材有關。原提案說 

" 此 等 區 域 之 代 表 可 允 其 參 與 "。"可允 

其"一é?f的解释與關係人員之尊£&小相符 

我 們 提 議 代 以 " 邀 S f 此 等 區 域 之 代 表 參 與 

"。此項修正與我剐纔說明的第二段修正 

相稱。 

我們提讒修正第四段（己）。在原决議案 

‧'，'案該段中載有"委員會建議案得包含關於 

有鼸區域居民之經濟福利"的規5É。我們提 

逯&該句内增加"爲使行政工作適當進行"一 
二/£ nti 0 

在 我 們 的 長 久 論 屮 ， 若 干 代 表 均 曾 t 

起我們注意原提案中關於經濟規定方面措詞 

欠妥之處。我們原來的用；t在使民政之铱復 

有 效 ， a 能 眞 正 ^ 生 作 用 。 我 們 的 用 意 不 是 

祇面上的恢復。自然，一個有效力的行政當 

局需耍相當經濟措施， i d項修正就是爲* i t 

個目的。所以我們向理事會提讒在該句內加 

入"爲使行政工作適當進行所必需的"一語。 

我 已 簡 單 龙 明 提 出 於 理 事 會 的 各 項 修 

正。在代表s"提案人將各修正案提出於理事 

會時，我建議將其; i過，因爲我認爲這些修 

正極爲合理有用。 

主 席 . 理 事 會 可 以 注 意 到 . 加 拿 大 代 表 

團現已分發對文件S/1219內所載聯合決遴 

案第四段(戊)的一項修正。該修正案载於文 

件S/1232內。是項修正的用意，僅在潤色 

决議案^案的措詞，使其； t蕤愈臻確切。實 

體上並無任何變動。加拿大代表團經將該決 

議 案 草 案 審 査 後 ， 爲 第 四 段 ( 戊 ) 之 原 文 可 

能引起誤解。 

钹我的了解，提案人的用意是於可能實 

行 的 範 園 内 ， 授 權 委 員 會 觀 察 印 度 尼 西 亞 

全境的選舉情形。雖然，我相信提案八的原 

窓是《1些建議僅限於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 

J t - 和國政府爭執的地帶。蹒於^點,我要》 1 

理事會注意當事雙方曾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同 

；té^六項Renvil le協定補充原則之第四項 

[S/649,附II彻]。該項條文有蹦部份稱： 

"自本協定簽訂之日起，在不少於六個 

月及不多於一年的時期內舉行公民表决.以 

確定爪咬、馬都拉及蘇門答臘芬領士居民願 

否把他們的<ï! 士作爲印度尼西亞共相國之一 

部 ， 或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衆 國 以 内 另 一 國 之 一 

部 "。 

據我的意見，51是有關當事螌方所爭執 

地帶最淸楚的界af t ,因此我提議將聯合決議 

案草案加 ja修正，使委員會提出建議的權力 

伟限於上述三島，同時保持在整個印度尼西 

亞親察選舉情形的權限。 

Mr jEssup ( - ： 利 堅 衆 國 ） 我 原 來 想 

在今天提出一簡短聲明。假如我們今日午後 

能進行表決決議案草案，我願意打消提出聲 

明 的 意 ， 藉 以 節 省 委 員 會 的 時 間 。 鑒 於 主 

席剛纔所發表閼於理事會會議程序的聲明， 

似乎今天不預備把决叆案提付表決。我願；S 

我們現在就能表决，但是鑒於一般储形及我 

們對於本决議案草案已有極充分的討論，我 

想理事會應能於W日會逮時逢行表决本'决讒 

案草案及其修正案。 

我又想諳汆主席考廑，可否不在明日午 

後而在午前舉行會讒，因爲討論中尙待發表 

的聲明或許相當冗長，會佔去理事會會議很 

久的時間。我已經a t過，現特再度聲W, m 

代表團希望理事會可在明天的會議中舉行表 

決。 

I s於 f t種情^，我大膽佔用理事會少許 

時間，來誶論新近在新德里舉行的重要會議 

之 結 果 。 在 屋 期 二 的 會 議 中 [ 第 四 〇 三 次 ， 

ï â ] 我 們 得 閗 印 度 埃 及 與 菲 律 賓 代 表 們 的 

聲明,今天我們又聽到印度尼西亞、澳大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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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 及 緬 甸 代 f i 對 於 該 會 决 ^ 案 的 意 見 。 同 

m,敝代表圑亦得機會——iS個機會善予利 

用——細心地研究該決議案。 

我想這是大家都淸楚的—一理事會中閼 

於 該 問 題 的 發 言 人 也 談 及 此 — — 新 德 里 會 

議 的 目 的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多 數 理 事 的 目 的 完 

全 相 同 。 出 席 新 德 里 會 議 的 國 充 分 W 瞭 他 

們身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地位。他們專心從事 

起草一個意見聲《)i,以期有助於安全理事會。 

誠 如 印 度 總 理 尼 赫 魯 於 其 致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

[ s / 1
2 2 2

] 中 所 提 到 的 根 據 憲 章 第 二 十 四 條 

的規定，安全理事會是代表聯合國全體會員 

國而行動的。 

我們已經根據了會議發言人所解释新德 

里會議的背景研究該*璣案及其批評。我認 

爲新德里^議的十九國代表顯然認爲印度尼 

西亞問題的最後jli?決，須待荷蘭將主權移交 

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的時候纔算^到。出席會 

議的各國政府顯然亦認爲在採取最後步驟以 

前，有若干措施必須予以完成。此等拮施中 

之極多項目，就是目前在安全理事會提出'决 

^案草案的s"提案八，經過考盧與諮詢之後， 

亦認爲是任何解' 决辦法的實際方式屮所必須 

規完的。 

這 兩 個 決 議 案 之 間 自 然 有 若 干 不 同 之 

點。兩個各別的國際集M絕對不能獲致完全 

相同的結論。例如新德里'决議案規定以一九 

五〇年一月一日爲期，印度尼西亞全境的權 

力應於該日以前全部移交。安全理事會四理 

事國所提出的決議案規定儘速將主權移交印 

度尼西亞合衆國，^遅不得超過一九五〇年 

七月一日。 

誠如其他提案國代表所坦白指出者，目 

前的决讒案草案在若干方面確是一種妥協。 

我相信圍坐在此間的各代表都願意得見移交 

主權與印度尼西亞合衆國一事至少耍於一丸 

五〇年一月一日完成。但是，我捫考盧到實 

際移轉主權《前必須由印度尼西亞嗨時聯邦 

政府與荷蘭政府處理的若干事項。例如，依 

據本决議案草案的規定，代表全國的民選機 

構將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舉行選舉以後錄 

第一次產生印度尼西亞。到那時纔有眞正代 

表整個印度尼西亞的民主的民選機關存在。 

惟有在這種機構成立後，有關印度尼西亞的 

各種基本文件——如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法 

規 等 一 緣 能 與 荷 蘭 政 府 商 訂 。 

雖然Linggadjati '及Renville協定内[S/ 

6 4 9 , 附 錄 ， 武 及 附 錄 捌 ] 均 ^ 論 到 此 項 法 

1 參 看 荷 爾 新 聞 局 W 版 之 T h e Political Events 

i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,第三十四頁。 

規，其中所應包括的原則亦,經荷蘭與共和 

國派及荷蘭與聯邦派提出討論，此種對印度 

尼西亞全部含有基本意義的文件，顯然祇有 

全印度尼西亞的民選代表纔能妥善豨結。 

我們認爲此時不能確定此事之最後協議 

能在三個月内，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至一 

九五〇年一月一日，順利完成。我們相信在 

九個月内定能完成此項協議。因此理事會及 

其他類似理由，我們選定一九五〇年七月一 

曰爲完成主權移交的妥善限期，我們相信一 

切必需的先決修件屆&}都可以完成了。 

依據決議案草案，如果必要的措^屆時 

都已辦到，主權之移轉應於一九五〇年一月 

—曰舉行。荷闞代表亦曾表示主權移轉可能 

如期舉行之希望，吾人自具同感，但是我們 

認爲極有需要更多時間的可能。 

在另外一個重要方面，新德里會議各代 

表與赞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各理事的目的 

顳然亦屬相同。新德里決議案與目前的決議 

案草案都赞成荷蘭軍隊陸耱自共和國領域撤 

退的原刖。依菩人的觀點，此項原則係根據 

下述信仰，卽安全理事會不能這樣遙遠地决 

定撒退完成的確期。我們在以前一次聲》力屮 

[第四〇二次會議]曾提及若干必須面對的實 

際問題。我們相信我們派柱當地的委員會，依 

據決議案草案在這方面所指示的幾項考廬， 

應該能夠規定撒退的時閡。我們認爲關於撒 

軍之方式與時間由當地代表决定的原則旣經 

承認之後，有如我現在討諭的兩個决議案所 

指示的，對於他們會議的日期自應避免規定。 

我擬提pf理事會注意，根據决議案草案，應 

指令委員會協助完成"共和國民政工作的從 

速恢復"，並"爲此目的"，應提出有 i l陸镜撤 

軍的建議。聯^"决議案草案對委員會的指示 

非常明白，安全理事會盼望萄蘭軍隊在符 

公共安全及保護生命財產的â"理條件之下儘 

早撖退。 

印度代表在上次會議[第四〇三次]的聲 

明中指出，安全理事會應考虜新近释放的化-

相國颌釉能否砌阻他們的同志，在荷蘭軍隊 

自共和國從前管轄的地區撒退以前，並以其 

撤退爲條件，停止游擊活動。該問題，今裊 

印度尼西亞代表亦曾論及。本人於此擬婧安 

全理事&注窓斡旋委員會本年一月二卜四日 

報吿書[S/1223]的第十四段。該委員^以奄 

不^"糊的文字所陳述的原則，卽是四提案國 

^接聯合決議案第一段時所依據的原刖。茲 

引述報吿書第十四段中的數語 

" 十 四 爲 求 完 全 有 效 起 見 ， 停 戰 協 定 

必須由當事II方同意。共和國政府旣不能行 

—五 



使職務，遂無人負責執行安全理事會命令键 

方'停 i t 戰鬭'之决議案。荷蘭雖然命令其軍 

隊'停止戰鬮'，但在目前情《之 f^此種停戰 

尙未達成，亦不能達成。" 

委員會本着其在當地視察的一切經験， 

堅信戰鬭的停止若耍完全有效，須得當事雙 

方的同,ir。我們也深信此種必要，所以聯Ô" 

决議案第一段聲W荷蘭必須停J h ̶切軍事活 

動 ， 和 國 政 府 必 竭 命 令 其 武 装 同 志 同 時 

停止游擊戰爭-。除非當事雙方同時辦到這一 

點,戰爭勢將繼績進行。誠如屮國代表前曰極 

透徹地 s S r W 的[第四〇二次會議]"當事之一 

方如果&用武力，必然牽涉其他一方也使用 

武力。此種連鈹反應必須一勞永逸地予以阻 

止。這是對當事甓方俱屬有利的。" 

在另外一個廣大的方面，我願Jt指出新 

德 里 決 議 案 的 目 的 與 目 前 决 議 案 草 案 的 目 

的之間的顯著相同之點。我指的是恢復共和 

國的經濟生存能力，這個題目許多發言人都 

曾談及。例如印度代表在Jl次會議[第四〇三 

次 ] 中 所 指 出 的 ， 和 國 政 府 可 能 祇 有 極 少 的 

资源供其調度以恢復其職掌。屮國代表適纔 

喚起對於,四段（己）修正案的注意，且說明 

各提案國認爲該修正案在聯合'决議案草案屮 

處理此項問題較爲適當。 

在 論 及 本 決 議 案 草 案 項 修 正 案 時 ， 我 

已得其他之提案國政府授權聲明.主席所建 

議及頃所à«明的修正案[S/1232]可爲各提案 

國政府所接受。 

我在結論時願再強調在印度尼西亞問題 

的現階段屮進行已逾一月的辯論中所時常提 

到的一項事實，卽^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务 

問題中，關係各方對於希冀最終達成之目的 

很少有像對當前問題的,見一致的。枝節Jb 

的不同不能隱蔽這種;t見一致的廣泛程度。 

任何個人或任何國家所起草的决議案均將與 

目 前 的 兩 決 議 案 大 有 出 入 。 代 表 聯 國 全 體 

會員國的安全理事會自然耍統一§"方的不同 

意見。我們希望理事會全體理事認識這個事 

實，目前的决議案荦案雖未完全包括他們的 

意見，仍應得到他們的赞助，因爲t代表着誠 

心 想 ^ 助 解 決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的 作 精 祌 。 

我們並希望，爲着同一理由，當事甓方雖然 

在決議案草案中不能找到他們願望的全部满 

足，仍應忠誠地彼此合作，以求决議案發生 

實效。 

Mr PALAR (印度尼西亞）：關於荷蘭代 

表靖求延期二十四小時，以便瘙悉其政府對 

於頃間所提修正案之態度，我請求幾句話。 

我完全了解Mr van Roijen需要闢於安 

全理事會所將討論每一事項的全部情報。我 

所不了解的是荷蘭政府至今尙不肯准許敝國 

政府代表一二人前來成功湖，向安全理事會 

及琊人供給情報。 

我不能不說這番話，實在抱歉得很。 

前些時候 M r van Roijen更控指此間若 

干發言人使用兩種度量，我恐怕Mr van Roi-

jen 現在不知不覺地也使用兩種度量。 

Mr M ^ L i K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）•我願提出兩項問題,就教於決議案草案 

及修正案的作者。依據文件S/1230來判斷， 

他們對於聯合決議案草案第二段提出許多修 

正案。各該修正案引出一項新觀念，節不言 

日惹"城"而3日惹"區"，包括該城及其鄰近 

的地區。"鄰近的地區"指的甚麼？有多長的 

半 徑 3 五 哩 呢 ， 或 是 五 十 哩 呢 9 "鄰近地區" 

—語夠顯明否9我想請該'决議案作者對於此 

點加以說明。 

我 所 關 注 的 第 二 問 題 是 第 二 段 的 修 正 

文 是 否 可 解 释 爲 荷 蘭 軍 隊 將 留 駐 曰 惹 區 ， 

或將自該區立時撒退7 

希 望 該 決 議 案 作 者 能 對 此 問 題 加 以 解 

释。 

主 席 得 到 埃 及 代 表 的 允 諾 ， 我 請 中 國 

代表答S蘇聯代表剛纔提出的間題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"日惹區"一語顯然 

指的是大於日惹城之地區。它包括該城及若 

干鄰近颌士。 ？於該颌土應否有一定的半徑 

—貼，要留待委員會就地決定。 

第二問題繭於軍隊的撤退。我要請安全 

理事會注意决議案的序S , 內 稱 " 荷 蘭 軍 隊 

之羝賴佔領印尼共和國的頜士，對於當事11 

方友善繭係之侬復，以及印度尼西亞爭端的 

最後港致永久公正解決，均小符合"。 

此係一項原則。該原則的唯一例外見於 

第四段（己），內稱‧委員會"應與當事甓方諮 

詢，如有必耍，應建議何項荷蘭軍隊應暫時 

留駐某區域內，以協助維持法律與秩序"。這 

句話尙留在决議案內。 

我想對於有關日惹區問題之第二部分補 

充說一句，文件S/1230特將"日惹區以外" 

—語S於括號之内。 

Mr MALI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我們認爲第二問題沒有得到答案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埃—及).印度尼西 

亞代表剛緣提出的問題頗爲重耍。荷蘭代表 

繭於此事可能有最近的情報，他也許願意使 

我們明白情形。關於此點，我希望他可能給 

我們一些安心的涫息。他如能同時或僂可能 



提早對於今日午後分發文件S/1231屮所討 

論之事項供給一些情報或說明，那就更好了。 

Mr v^N ROIJEN ( 莉 蘭 王 國 ） ^ 於 印 度 

尼 西 亞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， 是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在 

今晨及埃及代&-存今日午後所提及的問題， 

那就是目前在印度尼西亞之共和國代表一二 

人前來成功湖的問題，我很抱歉,尙未接到敝 

國政府的其他情報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有 屮 國 、 古 巴 、 那 

威及美國四代表所提出的有關印度尼西亞問-

題的聯合決議案草案[S/1219]。照目前情形， 

文 件 S / 1
2 3

0 ' 及 S / 1 2
3 2 中 所 列 之 修 正 案 業 

已包括於主要草案內。理事會屮有無任何理 

事 或 出 席 的 其 他 代 表 ， 願 在 此 時 對 修 正 的 

决議案發3^ 

Mahmoud FAWZI Bev ( 埃 及 ） 我 願 意 保 、 

留 代 表 圑 在 下 次 會 議 屮 對 修 正 的 决 議 案 草 

案 è s ' 的權利。我想我耍說的話很簡短，不 

會佔據很多間。所以，留;Tl :明天再說不致 

有何妨礙。 

主 席 理 事 已 經 齄 到 荷 蘭 代 表 所 提 延 

期二十四小時再行表决聯合决議案的請求。 

理事^也已齄到美國代表與本席以及印度尼 

西亞代表對此請求的評語。截至現在我尙未 

接到理事會任何理事的靖求，根據嗨時議事 

規則第三十八條提出延付表決的勁議。在這 

種愤《之下，我建議因畤間巳一晚，理事會或 

者 願 意 接 受 美 國 代 表 的 建 議 卽 我 們 現 在 散 

明日1=前十一時苒行集會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、我雖然認爲結東我 

們對於此事的討論，、不應超出絕對必要的遷 

延，但因本人明爲另有約會，如主席能於明 

日午後三時召集會議，將十分感謝。 ― 

主 席 鑒 於 屮 國 代 表 剛 纔 的 發 言 ， 我 提 

議延會，辛:明日午後三fi^再開會議針論印度 

尼西亞問題。 

千ûLi時十八分歆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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